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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會 CB(2)267/05-06(01)號文件 

研究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 
提供寄宿額、高中教育及就業機會的有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二零零五年十一月一日(星期二)上午十時四十五分 

全校參與模式的融合教育的推行與成效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意見書 
 
香港特殊學習障礙協會對當局推行全校參與模式的融合教育，使有特殊學習障礙學童融入主流學習

環境有以下的回應： 
 
1) 計劃推行欠周詳，步伐緩慢，浪費學童的時間 

融合教育自九七年推行以來，一直未有照顧學障學童，直至 2003 年「新資助模式」的出現，才

正式將學障學童納入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童的範疇。學障問題早於 1998 年已出現，當局一直不願

意正視問題，白白浪費了學童很多寶貴的時間。 

 

現在，這些學童很多都已長大了，就讀在各區的中學，當局花了幾年時間，才將學障學童的支

援服務擴展到小學，中學還不知道要等待多久。要知道學童在求學期間的成長是十分重要，我

們不少十五、六歲的學障青少年，因在校園中缺乏有效支援，根本無法完成學業，繼而就是面

對就業的問題，達不到社會的要求時，很快便淪為雙失青年，變成社會的負擔。 

 
2) 師資培訓流於表面，只著重培訓人數，漠視成效 

雖然教統局舉辦三十小時及九十小時教師培訓課程，一直以來，其課程內容難以讓前線教師有

信心處理學障學童的問題，加上教師經驗不足，在課程設計上，未能協助學童有效學習，通常

只流於硬件上的支援，很難提昇學童的學習能力。與此同時，教統局忽視前線教師的工作壓力

及工作量，就算再多的教師曾接受訓練，因他們未有實際經驗去處理學障學童的教學及支援技

巧，難以照顧學障學童的問題。 
 

3) 中小學缺乏銜接，制度彊化 
現時當學童完成小學階段後，其學障的資料是沒有任何機制轉交到中學，中學教師往往需重新

了解學童的特性，才能作出支援，甚至一些教師因不理解學障學童，把這些學童誤作行為懶散

學生處理，嚴重打擊學童的自信心。 
 
雖然當局只出有為中學提供一些資助給予學業成績差的學生，但學障學童不是完全等同成績差

的一類學生，只要家長努力協助，加上小學時得到適切的學習，學障學童升中後絕不會是成績

差。因此，當局有必要先自行釐清這個概念，不能將不合適的政策胡亂強加於學障學童兒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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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資源不足，計劃難以推行 
在「新資助模式」底下，每名有特殊學習需要的學童只有一萬元的基本撥款。事實上，全校參

與模式的融合教育是一個理想的教育模式，在香港，我們沒有太多在這方面具體的經驗，因此

是極需要有人投資作起動。根基打得好，才能有得發展，否則全校參與的融合教育又只不過是

一個虛無飄渺的理想。 
 

5) 當局對學校支援不足，監管不足 
現時，教統局將大部份的工作下放到學校及前線教師身上，由評估、教學設計、資源運用、甚

至制定政策都由學校一手包辦，若果家長對於學校的政策有任何意見，根本無從申訴，結果教

統局及學校你推我讓，受苦的便是家長與學童。 
 
教統局在監管學校如何推行全校參與的融合教育模式一直沒有一些清晰指標，計劃亦只集中在

一些量化的結果，沒有深入探討學童及學校在計劃下所得到的改變及成果。 
 
本會就「全校參與的融合教育」有以下的建議： 
1) 全面檢討全校參與的融合教育政策，包括培訓、支援、資源等範疇，確立政策的短期及長期目

標 
2) 加快計劃推行的步伐，將有關政策擴展到中學，並加入｢個人學習計劃」模式，確立推行時間表。  
3) 制定有系通報機制，把學障學童的個人擋案能自動由小學轉到中學、再由中學轉到大學或專業

學院。 
4) 重新確立教統局的角色、加強監察及支援，確保政策發展的成效。 
 

~ 完 ~ 


